
法規名稱：臺北翡翠水庫水門操作規定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0 年 06 月 08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8日臺北市政府（100）府翡操字第 10012540000號公告修正第

2點條文；並自即日生效

二、本水庫位於新北市新店溪支流之北勢溪下游，由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（以下簡稱翡管局

    ）為管理機關，負責操作維護管理。


